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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解除表決權委託協議

本公告乃杭州順豐同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除非另有界定
者，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1月30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茲提述招股章程中有關深圳順豐泰森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順豐泰森」）及寧波順
享同成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寧波順享」）之間的表決權委託協議的相關
披露。

本公司已知悉順豐泰森及寧波順享於2023年5月26日訂立解除表決權委託協議，
據此，順豐泰森不再受委託代表寧波順享行使寧波順享持有的股份所附的表決
權。表決權委託協議解除後，寧波順享將不再為本公司的一組控股股東之一。儘
管訂立解除表決權委託協議，本公司仍將為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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